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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政办〔2024〕2号 

 

 

德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化县中等 
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 

 

县直有关单位： 

《德化县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实施方案》已经县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德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月 2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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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化县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 
达标工程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与建设目标 

〇根据《德化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推进德化职业技术学校扩建、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建设项目，

积极申报省“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群”建设项目，培养更多

中高层次陶瓷专业人才。 

二、办学现状和基本情况 

我县共有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1所（德化职业技术学校），德化职

业技术学校校园一期占地面积 70 亩，双创基地蒲坂校区占地 15

亩，校舍建筑面积 33400 平方米。在建校园二期项目占地面积 30

亩，待二期项目交付使用，生均用地面积指标和生均校舍建筑面

积指标将高于标准。 

学校教职工总数 189 人（在编 129 人），专任教师 159 人，全

日制在校学生 2892 人。专任教师数高于标准（60人），师生比为

1:18。 

学校现有仪器设备总值 1889.7 万元，生均仪器设备值为

6534.23 元。现有图书 64863 册，生均图书 22册。 

学校先后被福建省教育厅认定为“达标中等职业学校”、“标

准化县级职教中心”、“福建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福建省教

育科研基地校”、首批省级平安校园，学校的工艺美术专业入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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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省“双高计划”建设高水平中职专业群。 

按照现有规模对照标准，德化职业技术学校未达标问题主要

是生均用地面积、生均校舍建筑面积不足。 

三、办学条件达标工程规划 

统筹考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学龄人

口数量及流动态势、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发展需要等因

素,坚持高质量发展，分步推进，强化激励考核原则，制定我县中

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目标和职业学校布局目标。 

（一）“十四五”全县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目标 

按照教育事业统计在校生人数，我县 2023 年至 2025 年初三

年毕业生数约为：4106 人、3832 人、4036 人，考虑到每年有部

分学生到外地就读中职学校等因素，按照职普比相当测算要求，

2023 年至 2025 年我县中等职业教育最大招生容量约 1642 人、

1533 人、1614 人。 

（二）“十四五”全县中等职业教育达标工程建设目标 

启动德化职业技术学校二期项目建设，计划用地面积 30亩，

设计总建筑面积 35213.72 平方米，工程造价约 1.4 亿元，工程预

计 2025 年 9月竣工。 

四、进度安排 

1.改善学校环境。加大投入力度，推进德化职业技术学校校

园二期项目建设，2023 年学校占地面积拟新增 19196 平方米，至

2025 年拟新增校舍面积 26900 平方米。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2023-2025 年拟新增专任教师 3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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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满足教学需求。 

3.加强多媒体设备配置。2023-2025年每年拟增加计算机50台。 

4.改善图书馆环境。2023-2025 年图书馆每年拟新购入图书

2000 册，逐步满足师生的阅读需求。 

5.添置仪器设备。为了推进三大专业群建设，完善各专业教

学实训中心，2023-2025年每年拟投入200万元资金添置仪器设备。 

6.加强校园安全设施建设。在现有基础上,力争配备一批高清

监控及消防安全设备，确保校园及周边社会环境安全稳定。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县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成立达标工作专班。负

责统筹做好我县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作，研究解决达标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学校要落实主体责任，实行重点工作清单管理制

度，建立达标任务台账，明确责任处室、具体措施、完成时限，

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二）强化政策支持 

将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纳入我县新一轮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重点工作，根据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研究制定新的政策和措施。学校要落实国家和福建省已出台的职

业学校办学条件相关政策，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县直有关单位：县发改局、教育局、财政局、人社局、自然资源局。 

 德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月 2日印发  


